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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徐煒勛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12
電子信箱：ay02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12304676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徵件計畫1份 (26311544_11230467614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2年度高中職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「科技生活

中的性別平等教育」議題探究小論文競賽實施計畫，請貴

校鼓勵學生踴躍參加並薦送至少1件作品參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市112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市延續「性別平等素養與科技生活」主軸，今年度高中

職性平宣導月以「科技生活中的性別平等教育」為主題，

引導學生學習關心社會到探討科技文化中的性別議題，培

養其思辨、探究能力及性別敏感度，未來才能成為一個成

熟、有判斷力的公民，特辦理旨揭徵件計畫。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（含國立）高中職在學學生。

(二)小論文競賽辦理方式如下（內容請詳閱附件計畫）

１、校內初審：由各校自行公開辦理。

２、全市複審：每校至少推薦1-3件作品（隊伍）參加，餘

請詳閱附件徵件計畫。

３、全市決賽：依複審結果錄取前10名優秀作品，餘請詳

閱附件徵件計畫或由本局另行公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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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收件時間：112年10月11日（星期三）至10月27日（星期

五）止。

(四)交件方式：請於收件截止前，將競賽作品（紙本）及電

子檔光碟以掛號郵寄（郵戳日期為憑）至「臺北市立陽

明高級中學學務處訓育組－黃郁芬小姐」（校址：111臺

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10號），並註明「科技生活中的性別

平等教育－議題探究小論文競賽」收。

三、如對旨揭徵件計畫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承辦學校－本市陽

明高中黃郁芬小姐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831-6675轉121。

四、另外，為強化教師指導專業知能，本局預計於112年6月19

及26日假「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」辦理旨揭徵

件計畫說明會暨教師增能研習，屆時將另函通知，請各校

業務承辦人員（或指導教師）預留參加時間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
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
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臺北市立
臺北特殊教育學校、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、臺北市立啟明學校、臺北市立
啟聰學校

副本：臺北美國學校（含附件）、恩慈美國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
（含附件）、臺北歐洲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請轉知
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）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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